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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资金流动的方式和内容的角度考察了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演

变。汇兑与运现是近代区域资金流动的基本方式，其具体形式则随着金融机构的更替而发生

变化，清末，票号的票汇是汇兑的主要形式，而银号的汇兑业务正处于兴起和发展之中；民

国前期，除了运现规模伴随天津与腹地贸易的扩大而扩大外，银号、银行代替票号成为天津

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承载者，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外埠期票和逆汇在天津与腹地资金流

动中重要性的增强，在这背后凸现了银行的重要作用。汇兑方式上，直接汇兑占主要地位，

间接汇兑同样要引起关注，而间接汇兑环节的减少，以及间接汇兑越来越便利于天津与腹地、

腹地之间的资金流动，体现了天津在北方区域资金流动中的枢纽地位。从内容看，与天津与

腹地间贸易相关的贸易结算始终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天

津对腹地的融资与投资性质的资金流动越来越突出。总的来看，北方区域资金的聚集和分配

以天津为中心，形成了腹地对天津金融上的依赖，天津自然成为北方的区域金融中心。当然，

其中心地位也不宜作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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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作一分析，从一个侧面客

观展示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密切经济关系，进而证实天津在北方区域中的金融中心地位。 

一、汇兑与运现：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其基本方式不外乎汇兑和运送现金。汇兑以金融机构为

主要经营者，尽管直到民国时期仍存在着商号之间的所谓“比兑”、“顶汇”业务，但占整个

汇兑的比例较小。整个近代时期先后经营过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有票号、钱庄、银号、银行

等，汇兑有顺汇、逆汇之分，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顺汇是先收后交，而逆汇则反之。顺汇

又可分票汇、电汇、信汇、活支汇款等，逆汇则有押汇、购买外埠期票、代收货款等形式。

汇兑从另一角度又可分为直接汇兑和间接汇兑。除汇兑之外，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不

可缺少的资金流动方式，参与其事的，除金融机构外，还有商号、镖局、交通运输部门等非

金融机构。总体而言，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无论是流动的方式、规模，还是引致

流动的主体前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考察资金流动的方式、规模、主体及其发展变化，我们

不仅可以看到金融业自身某些发展变化的脉络，即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演变，传统金融与

现代金融之间的共生与竞争的关系，而且从中可以窥知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越来越密切的金融

联系。 
 
晚清时期：以票号为主 
 
晚清时期，在天津与腹地间经营汇兑的主要是票号。票号在天津及腹地各省重要城镇都

设有分号，因此，天津与腹地的商号、商人只要取得当地票号的信用，便可以通过票号的汇

兑把资金从一地调往其他地方。英国驻上海商务领事分析了票号在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



务，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西

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都设有机构。他们的信用极高，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任

何地方的汇票。”①票号不仅在上海，在天津也是如此。票号的汇兑方式已经有了票汇、信

汇、电汇等形式，不过票号在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以票汇为主；另一方面，票号的汇兑一般

是顺汇，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也开办了逆汇，即甲地票号通知乙地票号先付款，随后

甲地再向汇款商号收款。 
票号不仅承揽国内商号的汇兑业务，也承揽洋行在这方面的业务。外商银行主要在沿海

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很少到内地设立，据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于 1882 年在张家口、归

化设立了分支机构，②但没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由天津到张家口、归化间的汇兑业务，倒是

有资料说这一业务为票号所独占，“外国银行尚未蔓延到内地市场，如张家口等，票庄尚可

维持原有的业务。如天津每年汇往张家口的二百万两，仍为票庄所独揽。”③由于票号提供

的汇兑业务，使洋行到内地的业务得以展开。天津的外国洋行，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曾

数次派代理人到内蒙古一带采购皮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业务始终不能顺利开展。一

直到 80 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取得了票号的信用支持，解决了资金调拨困难之后，西北皮货

的收购和外销的业务才得以大规模铺开。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梅平的活动就是如此。80 年

代中期，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由于取得了一家在张家口设有分号的天津票号“恒益裕”（Heng 
I yu Hong）的信用支持，才在张家口设立了皮货收购站，展开了大规模的皮货采购业务。

胡枚平自从与这家票号有了业务往来之后，经常使用恒益裕票号签发的期票向张家口的皮货

商付款，而张家口的皮货商，则将恒益裕的期票向该地恒益裕的分号或联号去兑现。至于沙

逊洋行买办胡枚平与恒益裕票号之间的债务关系，则在天津结算。正是由于票号的支持，胡

枚平终于帮助他的老板沙逊洋行打开了从张家口到天津间的皮货出口的局面。不仅皮货的采

购是如此，由天津转口销往张家口乃至库伦的洋货也通过票号签发的各种汇票，顺利地推销

到内、外蒙古。④洋行在宁夏收购皮毛，其资金的汇兑也是通过票号。英国新泰洋行、平和

洋行（总行设在天津）在宁夏设有分行，采办皮毛，组织出口。在 1915 年以前，蔚丰厚票

号和这两家洋行已经有了交往，承办天津到宁夏间的汇兑。⑤与此相同，销往蒙古的洋货，

以及由山西商人经营输往沙俄的两湖茶叶，也是由于天津票号的关系，都以天津为中转站而

完成其贸易的全部过程。 
清末，钱庄、银号也开始涉足汇兑业务。钱庄、银号何时开始涉足汇兑业务，由于资料

的缺失已不可考，不过，从一些资料可以推知，至少在 19 世纪末，汇兑已是钱庄、银号的

一项主要业务，根据南开指数，1898 年已有了申汇行市，⑥说明此时钱庄、银号的汇兑业务

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天津泰豫恒银号的广告也证明了这一点，1902 年 6 月 18 日，该银号

告白，设分号于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和热河西大街，专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等业务。
⑦这一时期，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钱庄、银号进行的。1906 年 6 月 7 日，

《大公报》的一则启事反映了天津正记银号与道口万盛新钱庄间的汇兑关系：“闰四月初六

日在河南彰德府车站内失迷皮包一个，内有汇票一张，系正记银号汇兑万盛新道平宝银二千

两整；限于闰四月二十日凭票取银，票内号数系津字二号。”⑧天津银号与腹地钱庄通过建

                                                        
① 《英国领事报告》，1875 年，上海。转引自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93 年，第 384 页。 
② 何志：《从清初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呼和浩特商业》，《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 2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62 页。 
③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第 373 页。 
④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年，第 207 页。 
⑤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 334 页。 
⑥ 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497 页。 
⑦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 810 页。 
⑧ 《大公报》1906 年 6 月 7 日。 

 2



立联系而实现了汇兑。从汇款的方式看，不仅有顺汇，逆汇的方式也已经出现。天津粮商到

直隶大名等地购粮时，并不携带现金，也不通过钱庄、银号汇款，而是到目的地购粮时，开

出由天津与之有联系的银号付款的期票。当地又有经营洋布等商，他们的进货渠道主要在天

津，到天津购货时，不携现款，而是携带在当地购买的期票。①这样利用由天津银号付款的

期票，就实现了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不过，由于钱庄、银号经营汇兑的时间晚于票号，

再加上资力要逊于票号，清末钱庄、银号从事汇兑的规模有限。 
另一方面，票号经营汇兑业务也有自身的局限，由于票号不与一般商号建立业务联系，

这些商号就很难经由票号汇款，于是，要实现贸易中异地间的资金流动，仅靠票号是不行的，

有时需要票号与钱庄的合作才能完成。有人描述了上海与开封间购买货物时金融上的运作方

式：“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

地方性的期票，交于当地山西票号的支店，向该支店买一张汇票寄与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

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支店，换取该支店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掮客。

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一交易到此就结束了。代理人收到了货物，用通常的办法运往

开封。至于向外国商人接洽并负责交货的掮客，当货物尚在洋行手中时，是不能从开封商人

得到货款的。他就要求和他往来的钱庄发出一张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

出货物。然后他得到开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偿还给他的往来钱庄，此时交易对有关方面已完

全清结。”②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应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 
汇兑而外，运送现金是各地资金流动的另一重要方式，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汇兑网络

的有限性。票号主要集中于重要的商业城镇，其网络仍有着许多不能触及的地方；钱庄、银

号涉足汇兑领域也很有限，使得许多地方不通汇兑，仍需要以运现金来完成异地间资金的流

动、结算。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有关各地现金运送的资料，一个重要的实例是直到清末直隶

省南宫县仍有万通镖局的存在，镖局每年在德州天津间运银洋百余万元，③这足以说明清末

时运送现金的普遍性。 
 

民国年间：以银号、银行为主 
 
民国年间，钱庄、银号和银行代替票号，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这一演

变不仅仅是经营汇兑主体的更替，更能从中反映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的诸多变化，首先是

资金流量的扩大。从单个资本来说，钱庄、银号的规模远小于票号，其汇兑业务自然受限

制，但钱庄、银号的数量远多于票号，其汇兑业务总量当不可小觑。清末至民国前期是天

津及腹地钱庄、银号的长足发展时期，汇兑业务随其发展而扩大。天津银号中有所谓客帮

银号，主要从事本地与天津间的汇兑业务，沟通了本地与天津之间的资金流动，也体现了

钱庄、银号汇兑业务的扩大。银行承担的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主要在民国时期，因此，银

行的汇兑更是天津与腹地资金流量扩大的体现，而且，银行还弥补了钱庄、银号的不足，

钱庄、银号规模小，所能承担的汇兑数量有限，大宗款项的汇兑，还得靠银行承担，如在

保定，银号办理汇兑，“其地点仅限于天津、北京两处，且大宗款项之汇兑，仍须求助于

银行。”④

其次，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方式发生了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了在天津与

腹地资金流动中所体现的二者间的密切经济关系。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除票汇、信汇等

顺汇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银行逆汇业务的发展，因其把资金的流动和融资结合起来，更有利

于商品的流通。逆汇的几种形式中，押汇由银行开办，1921 年前后，天津各银行都已办理，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103 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569-1570 页。 
③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 1099 页。 
④ 《保定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180 号，1926 年 9 月 18 日。 

 3



①此后都积极地推广此项业务，当然，由于受传统信用制度的限制，押汇业务在腹地的发展

有限，如在郑州“押汇亦有叙作者，仅属少数，不为踊跃。”②代收代付款是指银行号委托

异地金融机构代收或代付款项，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委托多家腹地的银号代收代付款项，

如河北易县永德银号③、辛集镇的东龙盛银号④，这种逆汇方式也并不多见。购买外埠期票

则是民国年间利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资金流动方式。 
外埠期票产生于清末。当上海、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商人到内地购货时，往往开出一张由

本商号或与本商号有联系的银号迟期付款的汇票，以清货款。售货人可将此票售给当地钱庄，

或者要往中心城市购货的商号，以取得现金。最终由持票人持票到此票的本号或相关银号兑

取现金。此项汇票，一般是迟五七日或十日付款。它与银行的押汇汇票不同，押汇汇票须与

提货单、跟单、栈单一起，才能有效，而这种由商号出示、商号自己或银号兑付的汇票则只

有一纸汇票；押汇汇票是由售货人开出，由购货者付款，而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则是由购货

人自己出票、自己付款。因此，这种汇票是以人的信用为基础，不同于押汇汇票是以物的信

用为基础，应该说风险较大，但因为当时对人的信用广泛存在，反而对物的信用不能推广，

使这种汇票有着广泛地运用空间。 
这种汇票以付款人的不同可分为商号汇票和钱庄银号汇票，其中以钱庄、银号汇票的信

用更好。天津因与腹地的密切商业贸易联系，使天津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其流通范围涉及

广大的北方地区，如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山东等地。包头“历年旧历十月以

后，是为大宗皮毛粮食交易旺盛期，包交津收之逆汇汇款，为数最巨。”⑤河北辛集，“皮行

赴各地购货，早年习惯均持银号所开七日津付汇票，赴买地使用。”⑥当然，在济南、郑州

等地，因其受上海的影响更大，天津所出汇票流通较少，济南“各种汇票，以上海为最多，

其次为天津、青岛，再次为徐州、蚌埠、周村、潍县、济宁、烟台、南京等。”⑦郑州，“外

来客商，购办货物，均开立期票，售与银行号，以沪汉居多数，津票次之。”⑧窥诸上述事

实，我们看到天津银号（还有一部分商号）的汇票已成为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工具，

这是腹地在金融上对天津依赖的反映，也恰是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表现。另外，

此项汇票的流行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最为突出的是节约了现金的流通，方便了交易。河北

玉田县林南仓镇，“有大量苇席出产，其产额价值每年约合数万元。每年出口之杂货价值尤

巨，热河入境之粮食，亦有一部分以此为集散中心。故林南仓之与热河交易之繁盛，为他镇

所不及。在昔镖车自喜峰口入关，辙载银元数十万至百万，卸银大站，林南仓为首屈一指。

及汇兑之方法进步，津票之方法产生，而大量之现款遂亦不复由热河运林南仓镇矣。”⑨

此项汇票，最初其购买者多为商人，主要用于到异地偿还货款或者债务，由于此项汇票

的信用，收到汇票者并不急于兑款，而是继续用于偿还货款或者债务，于是，“此项汇票因

内地买货辗转流通，迨至到津付款，需时恒在一月以外，间有至半年者”，⑩因此，不仅钱

庄、银号，而且银行都把它作为资金运用的一种工具。在石家庄，“此间进出口货付价办法，

均使用五日或七日之期票，俗名五七期票，通常于七日后付款，商人多以此期票售与银行，

                                                        
① 天津市地方之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第 324 页。 
②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③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易县永德银号来去函，天津档案馆，全宗号 161-1-762。 
④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国际金融研究所，1991
年，第 246 页。 
⑤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 卷 18 号，1927 年 5 月 17 日。 
⑥ 石家庄中国银行：《新集镇调查报告》，《中行月刊》1 卷 1 期，1930 年 7 月。 
⑦ 《济南金融市场之概况》，《中央银行月报》3 卷 7 号，1934 年 7 月。 
⑧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⑨ 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 年 7 月 11 日。 
⑩ 石家庄中国银行：《新集镇调查报告》，《中行月刊》1 卷 1 期，193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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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取现款，此间银行全恃购买此类期票以博利，其数实较汇兑为多。”①郑州，“行号均以购

买花客之汇票为主要业务，放款不多，外行用款时，普通习惯以本家期票授予银号。”②有

时，银行还利用购买期票以应对市场之紧急情形。1926 年秋季，石家庄“棉花上市，现洋

需用浩繁，适以交通多阻，现洋来源缺乏，石行（交通银行）为辅助棉花出口商起见，乃竭

力设法以接济之，购入煤棉两项汇票，均达巨额。”③银行购买此项汇票，不仅是银行资金

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借助于银行的资力也使此项汇票的流通得以扩大。因此，购买外

埠期票成为实现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其间银行的作用不可低估。 
银行的汇兑作用还不止于此，有时银行的纸币还起到汇兑之功效。银行纸币发行之初，

其适用范围只局限于城市，在农村，“内地农民对纸币殊不信任，每常洋用繁兴之际，恒不

能以纸币代现洋之使用。”不过这种状况在逐渐改变，因为“年来迭经事变，纸币率能充分

兑现，发行多公开，易昭民众之大信，加以领券办法施行，银号推行纸币甚力，伸缩亦可自

由，增发收回皆甚便易。有此数因，纸币之信用，日趋巩固，内地农民转觉纸币轻便易于携

带，而厌用现洋。”④天津各华资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较广，“其中又以中、交两行纸币能

流通华北各埠，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管辖行之一，统有 3 支行 20 办事处，分布华北诸地，

发行兑现，自易推行顺利，其票面印有天津字样，通行平、冀、豫、鲁、晋、陕各省市，即

在辽宁亦能通用，且其值较伪中央钞票稍昂。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同为管辖行之一，票面亦印

有天津字样，其流通范围则及冀、平、豫、鲁、辽各地。”⑤正因为这些银行纸币流通范围

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汇兑的作用。陕商向省外汇款，有三种方法，一是银行汇款，二

是邮局汇款，三是“收买外省中国、交通、中央各银行钞票，大约中国银行之上海、天津钞

票，每百元在西安可升水数元不等，此项外省钞票，大率皆旅陕客商携入”，“上海中国、交

通、中南、中央，天津中交等钞，西安均能通用，每钞票百元，可换现洋 104 元，如以现洋

换上述钞票，须 106 元换得钞票 100 元。”⑥在河南开封，“每年汇兑进出款项，约在六百万

元，以中交两银行承汇者为多。汇款进出以申汉两地为最，京津及陕西等处次之，盖京津两

处可携带纸币往来，无须汇兑”，⑦实际上纸币起到了汇兑的作用。在河北易县，也有此类

情形，根据 1928 年 1 月易县永德银号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所提供的易县商情报告，“本月内

中行钞票在易流通者 40 万元，中南、交通五六万元。目下易在津埠售出杂山货，带回中行

钞票甚属为夥，其他各银行钞票仍然未能行使。市面信用，中行为最，中南、交通次之，中

行钞票可能行使邻近各县，有人外出找中行钞票，每百元加色一二角不等。”⑧

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要采取运现的方式，原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最基本的原因是贸易上不平衡。贸易平衡时，资金的流动可通过汇兑解决，不

平衡时，差额部分就需要通过运送现金以达到收支平衡。每届秋冬时节，天津都有大量的现

洋运往腹地广大地区，因为此时北方各地土货登场，大量运往天津，天津与内地的贸易就处

于逆差的态势。而到春夏季节，又是洋货和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的高峰季节，天津又处于

顺差的地位，现洋从内地流往天津。第二，受内地农村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在农村，长期

以来人们习用的是银元、制钱，以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民国年间，银行推广发行钞票，受

自身的信用未能得以推广，以及内地人们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钞票推行缓慢。二三十年代，

银行不断完善自身的信用制度，钞票的使用范围也得以扩大，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替代现金。

因此，在土货登场，内地需要大量现金，一时又运送不及时，可暂时以银行钞票应付，但必

                                                        
①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181 号，1926 年 9 月 25 日。 
②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③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 卷 18 号，1927 年 5 月 17 日。 
④ 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19 卷 42 号，1935 年 10 月 29 日。 
⑤ 吴石城：《天津货币流通之概况》，《银行周报》19 卷 5 期，1935 年 2 月 12 日。 
⑥ 李亦人：《陕西省金融市场之分析》，《钱业月报》14 卷 5 号，1934 年 5 月。 
⑦ 《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河南省》，《钱业月报》3 卷 7 号，1923 年 8 月。 
⑧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易县永德银号来去函，天津档案馆，全宗号 161-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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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随后备足现金，以待人们以钞票兑取现金。第三，因汇兑的局限。天津与北方的许多地方

都有着直接的通汇关系，但仍有许多地方汇兑不通，这既有本来就不通汇兑的，也有一时因

战争、灾害等变故而不通的。如 20 年代，河北沧州、兴济一带与天津便不通汇兑，各面粉

厂往此处购买小麦，“所有购麦之款向须现洋运往。”①另一种情况是汇兑的汇费太高，如在

天津做草帽缏生意的洪祥益商号，须将货款调回山东，但“因向山东会兑会费吃亏过重”，

1922 年 9 月，便随船运现洋 2 万元，经塘沽运往山东虎头崖，以备再买草帽辫到津出售。②

至于天津与腹地间运送现金的规模以及运往的地区，没有系统的资料可资利用，但一些

零星的数据和资料还是可让我们对之窥知一二。表 1 中该表所列的是 1922 年直隶省禁运现

洋出境后，各商申请领取的准运现洋的护照。据表，7 月，从天津运出现洋 29.7 万元，8 月

为 60.5 万元，9 月为 47.3 万元，10 月为 19 万元。所运往的地区主要有东北、直隶、山东、

山西、安徽等地。而运现的用途，最基本的就是采购货物之用，从表中看，有相当一部分是

工厂、商号为了采购米麦杂粮、山货、棉花、草帽缏等，所备用的购货款。另有一部分是银

行号的需用之款，这主要又是各地银行号为应付土货发动时市面紧急之用，天津以其自身的

金融吐纳能力，对各地市面起到了接济的作用。 
 

表 1   直隶省禁现洋后各商申领运现护照统计表 
领照时间 商号名称 运线数量（元） 运往地点 理由 
6 月 29 日 增兴厚大米庄 10000 安徽宿县 采购米麦杂粮 
7 月 11 日 同昌厚粮店 12000 安定廊坊黄村 购买杂粮 
7 月 16 日 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 5000 抚宁留守营 急  需 
7 月 21 日 益发合银号 50000 昌黎、乐亭 备  用 
7 月 22 日 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 60000 留守营、山海关 应付汇票款 
7 月 22 日 永孚银号 40000 蚌埠临淮关 代上海银行调项用

7 月 22 日 交通银行 银辅币 10000 石家庄 正太铁路各站找零

7 月 25 日 敦义银号 100000 北  京 联号用 
7 月 31 日 宝隆和银号津庄 20000 留守营 总号急需 
8 月 7 日 敦义银号 100000 张家口 联号用 
8 月 8 日 天合盛 50000 乐亭昌黎 救济市面 

8 月 12 日 边业银行 50000 济  南 需  用 
8 月 15 日 同和兴 100000 奉  天 购买杂粮 
8 月 17 日 大盛川记 50000 归  化 需  用 
8 月 18 日 通盛远银号 50000 归  绥 总号需用 
8 月 22 日 同和兴 100000 昌  黎 购买山货 
8 月 22 日 敦义银号 50000 北  京 前运现款不敷分配

8 月 25 日 益发合银号 55000 滦  县 市面缺乏现款 
9 月 1 日 边业银行 50000 济  南 前运现款不敷 
9 月 7 日 北京商业银行 50000 南  京 需  用 

9 月 10 日 兴业钱局 100000 山西平遥 需  用 
9 月 12 日 山西省银行 60000 山西太原 总行需用 
9 月 13 日 洪祥益 20000 山东虎头崖 购草帽缏 
9 月 19 日 裕华银行 50000 南  京 应交上海银行款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227 页。 
② 天津商会档案：开禁现洋出境各商请领护区，天津市档案馆，全宗号 128-3-6-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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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 边业银行 50000 济  南 继续需用 
9 月 21 日 交通银行 30000 济  南 土货交易需款 
9 月 21 日 益记工厂 20000 饶阳大尹村 发放工资及工厂费用

9 月 22 日 山东工商银行 40000 济   南 现款短绌 
9 月 25 日 永昌生 3000 安徽固镇 采办油粮 
10 月 7 日 裕华银行 50000 蚌  埠 应交上海银行款 
10 月 12 日 永孚银号 50000 蚌  埠 上海银行调项用 
10 月 14 日 秀华斋南纸局 20000 冀  县 购买棉花 
10 月 17 日 仁和义大米庄 20000 安徽宿县 采买杂粮 
10 月 19 日 通盛远银号 50000 归  绥 解决调款困难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 1229-1230 页。 

二、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 

根据复杂程度的不同，汇兑可分为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直接汇兑指两地之间直接通

汇，各地之间是否能够直接通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相互之间是否以贸易为基础

已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流动规模，二在于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自身是否有了制度或技术

上的创新，从而不仅使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地区之间形成直接汇兑，而且还使那些经济关系

不太密切的地区之间也能实现直接汇兑。天津与各地可进行通汇之地甚多，“奄有华北西北

各省之大埠，及东三省各地，而与上海、广东、汉口等大埠，亦有密切关系。”其中最为密

切者，有上海、北平、包头、张家口、石家庄、大连、沈阳、营口等地，①除上海外，其他

各地基本上是天津的腹地。 
间接汇兑实质上是多角汇兑，通常为三角汇兑，也有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系，间

接汇兑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利用各国及各地区货币制度及汇率的差

异以牟利的一种工具，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内市场上，主要是为了使不能实现直接汇兑的

两地之间借助于第三地实现资金的流动。第三地一般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处于中心地位的

地区，它和区域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区已实现了直接的汇兑。而这种间接汇兑的存在，除了

这两地之间还不具备直接汇兑的条件之外，往往还基于间接汇兑所涉及的各地之间一定的

经济贸易关系，即商品流动上的单向流动关系。 
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便有许多易于形成间接汇兑的经济贸易关系。一个典型的

例子，河北邢台、辛集等地为近代重要的皮毛加工集中之地，其原材料皮毛则来自于西北

内蒙、甘肃、宁夏等地，但邢台、辛集很少有商品反向流往西北，而邢台、辛集等地所产

的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主要输往天津，天津则有洋货及国内机制工业品输往西北内蒙、甘肃、

宁夏等地，这样便形成了三地之间商品流动的循环关系。另一个例子是天津的棉纱输往宝

坻、高阳等地，高阳、宝坻的棉布输往西北包头、丰镇、张家口等地，而西北这些地区的

土货则输往天津。其它与此类似的情形，不再一一列举。与商品流动相伴随的是资金的流

动，由于这些循环性质的商品流动关系中有一边或多边只存在单向流动，各自直接进行贸

易结算反而会产生极大不便，而间接汇兑则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具体来看通过间接

汇兑实现的资金流动过程。 
首先的例子是为实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所形成的兰州、西安、邢台、天津四地

间的汇兑关系。直隶南部的邢台县，是重要的皮毛集散之地，皮毛店常派人到甘肃收买皮

毛。两地间无法运现，也不能直接汇兑，因为邢台有欠甘肃之款，而甘肃则无欠邢台款。

                                                        
① 《天津市金融调查》，《中央银行月报》3 卷 9 号，193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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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为向甘肃方偿付皮毛之款，不得不借重于天津，而天津与甘肃也没有直接来往，于是

又加进陕西西安，天津与西安有来往，西安与兰州有来往，邢台皮毛店，需派人在西安，

专办兑款事宜。“譬如皮毛商在甘肃兰州置妥货，无款可交，有本地钱庄，在西安用款，

即就皮毛商商议，两方议定，钱庄在兰州拨款与皮毛商千元，皮毛商即写信至本店所派西

安之兑款人，付与兰州钱庄西安分庄千元（假定系平价）。此时兑款人手内实际无款，于

此又有西安钱庄在天津用款，两方商定，钱庄在西安交款与兑款人，兑款人随即写信至天

津有关系之钱庄，付款于西安钱庄天津之分庄。天津与西安之汇兑，西安常处于不利地位，

故在此交易，西安钱庄，往往贴水与兑款人。然邢台皮毛商在天津无存款，将如何办理乎？

天津到邢台采购皮毛之商人甚多，其付货价多以天津本庄付款之汇票，邢台皮毛店，收到

汇票，即寄与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代收，所得之款，即补足钱庄所垫付之款。”①这样，要实

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依次经历了兰州与西安、西安与天津、天津与邢台的汇兑，中

间借助了西安、天津两地。从这则例子，我们看到天津在北方区域商贸、金融中的重要性与

不足，由于天津与腹地的大多数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腹地相互之间要完成相互之间的

资金流动，如不能直接汇兑，一般通过经由天津的间接汇兑便可完成，但当天津与腹地某些

地区的联系不太紧密时，这一过程的完成又不得不经由第四地，有些时候甚至更多地区，资

金流动变得异常复杂，进而使得资金流动的成本过高，因为每经一次汇兑便要付出一笔汇水，

汇兑次数越多总的汇水就越高。 
我们再看宝坻的情形。②宝坻是河北省手工织布工业中心之一。宝坻布商所用之棉纱，

悉仰给于天津，所织出之布匹，需运至各地销售，与之相应而形成的资金流动方向是，宝坻

的资金需调往天津，以付纱款；布的销售地（姑且称之为第三地）需将布款调往宝坻。若第

三地有杂货输往天津，则有将货款由天津调往第三地的资金流动。这样，围绕着纱、布、杂

货的转动，而形成了三地间资金的循环流动。这种资金流动的最初形态，就是直接输送现款。 
运送现款，需费巨而危险大。随着商务日繁，商人对三地间资金的流动乃采用了间接汇

兑的方法，其基本的原理是：第三地的杂货输出商，运货至津，销售后所得的货款，不需要

运回本地，仅向其本地输入宝坻布的布商取得现款，而以其存在天津的现款付与该布商的天

津分庄，这是第一层的相互抵兑。第三地贩运宝坻布的布商，也不需要从当地运现款至宝坻，

仅以它天津分庄的存款就近付给宝坻布商的天津分庄。宝坻布商在天津购纱就以它天津分庄

的存款付与纱厂，而无需从宝坻镖送现金，这是又一层的相互抵兑。经此三地间的相互抵兑，

实现了资金的流动。 
各商相互之间付款，并不需真正移动现款，如理论上说第三地的杂货输出商须向第三地

布匹输入商提取款项，而事实上如果该输入商殷实可靠，则输出商可将款项存于布匹输入商

处。而在天津，天津购货商应付现款给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而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又

须付现款给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津庄，实际上只要各商殷实可靠，天津购货商既不须付现款予

第三地杂货商津庄，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也无须付现款予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津庄。这其间

资金的流动，是以天津购货商所开出汇票（所谓津票）作为工具的。如宝坻布商（甲）售布

给第三地布匹输入商（乙），乙因与第三地杂货输出商（丙）实行相互抵兑而持有丙所付的

向天津杂货购买商（丁）取款津票，则乙就以此项津票付甲。而甲又常在天津棉纱号（戊）

购买棉纱，则乙即以此项津票付戊，戊还可用此项津票付其余商家。这样丁所出的津票常常

辗转传流各地，等最终持票人到丁处兑现时，常达数月之久，中间持票之人不计其数。津票

就成为宝坻布业资金运作的重要工具，即各地相关的商家相互欠款时，欠方付以向天津取款

之票据。 

                                                        
①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大东书局，1930 年，第 132-134 页。 
② 关于宝坻的资料参见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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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与宝坻有相似的情况。①高阳是民国年间兴起的北方几大手工棉织区之一。高阳的

织布者所需之纱，主要来源于天津，而所织之布要运往各地销售。棉纱由纱布商人从天津购

入，在高阳经过种种的手续，分散于乡间的数万织户，织成布匹，再经过一定的手续而汇集

于布匹贩卖商人之手；布匹经整理后（或不经整理）自高阳运至各地销售，换取现金，现金

直接从各地汇至天津，以偿还原料价款或再购买原料。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样就形

成了天津、高阳、高阳布销售之地三地之间的资金循环流动关系，“以天津为中心，直隶高

阳之布庄，欠天津棉纱庄之款，包头、丰镇、山西之布商又欠高阳布庄之款，同时天津皮

毛、粮食商又欠丰镇等地商人之款，如此则三方可以用间接汇兑法，以清理前款。天津之

皮毛商，给丰镇商人以本庄付款之汇票，丰镇商人，又卖与本地布商，交高阳布庄，布庄

并不带回原籍，即存于天津，以清理棉纱欠账。”②

在这三角流动关系中，天津与高阳间还存在着天津对高阳的融资关系。高阳布业运转过

程有着自身的特点，往往需时很长，“商人以货币换原料，原料换布匹，布匹再换货币这一

过程，普通要一二个月的时期，多则半年以上，如此一买一卖之间，势必囤积许多的原料和

成货，还有许多售货的账款（因为不记账，交易是做不大的）。”漫长的商品流通过程，需要

商人具有大量的经营资本。但是，高阳商人却缺乏足够的资本，必须通过借贷获取周转资本。

高阳商人所需的周转资本主要来自于天津，其获取的方式前后有所变化。1921 年前，商人

们赖以周转交易的，以天津棉纱号的赊账为最主要。这一时期，国内棉纱市场兴盛，天津专

门买卖棉纱的棉纱号，不下数十家。日商为倾销日本纱，常将纱赊给棉纱号，各纱厂也不得

不如此。棉纱号再将棉纱赊售与高阳商人。而纱布的供不应求，利益优厚，还账的信用很好，

也使天津的棉纱商愿意赊售棉纱。这样，高阳布线庄在手头借以活动的资金，大半是仰仗纱

号的赊账，否则将无法周转。1921 年后，棉纱市场发生变化，棉纱迭价，同时高阳商人对

棉纱行市相当熟悉，棉纱庄获利微薄，自然不愿意再赊账了，这时高阳的布线庄所需的周转

资金，又变而为主要依靠天津银号的借款，即布线庄在天津采购棉纱时，银号为之垫借部分

或全部货款，布线庄在外埠售布得款后再汇至天津，陆续归还或存放银号。所以，高阳商人

做纱布生意，的确不需要巨大资本，这正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吻合。当然，高阳布业的这种

资金运作方式，有着自身的局限，即对天津的金融业依赖太强，一旦天津的金融业收缩放款，

受损害的将是高阳布业，30 年代便是如此，“近一二年来，因布业衰落，银号放款，比从前

严紧，且遇有风险或信用发生问题时，随时就要逼还欠款，布业金融未能独立健全，实在是

高阳布业很吃亏的地方。” 
总之，高阳布业的金融，以天津为中心。因为高阳织布的原料，大部分仰给于天津。高

阳商人因资金缺乏，在天津购买原料，多靠银号的垫款或纱号的赊欠，原料商在高阳又多以

记帐的办法分售与其他的布线庄和染线工厂，所以高阳的纱布商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天津

方面的接济，结果天津成了高阳布业金融汇兑的枢纽。 
以上只是以天津为中心的间接汇兑的数例，实际上在北方区域中情形还是比较多见。根

据以上几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第一，这些间接汇兑得以实现，都是因为天津在其中起到

重要作用，因为天津与各地基本上都有直接汇兑关系，上述第一例中的兰州到 30 年代也实

现了与天津的通汇，换句话说，间接汇兑更多的是腹地借助于与天津的经济联系而实现相互

之间的资金流动。而且，随着天津与腹地通汇之地的增多，复杂的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

系会逐渐减少，而更直接地与贸易相伴随的三角汇兑会逐渐增多。另外，实现间接汇兑的工

具是天津商号或银号付款的汇票，也体现了天津在区域资金流动中的中心作用。第二，这种

间接汇兑还往往与天津对腹地的融资结合在一起。上述高阳的例子表明高阳商人主要以取得

天津商号或银号的赊欠或垫款获得所需资金；而宝坻尽管“地多富商大贾，其资金运用之对

                                                        
① 关于高阳的资料参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6-65 页。 
②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第 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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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类无固定之畴域，视利润之厚薄而定投资之方向及形式”，①我们也没有足够资料证明，

但宝坻商人向天津的融资应是必然之事。 
另外，天津与腹地、上海、郑州之间还存在着三地资金的循环流动的关系，这是基于上

海、天津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以及郑州乃两地重合腹地等原因。根据中国银

行的资料，中国银行“因津行及辖内其他各处，对于沪埠均以托解之款居多数，以致沪洋或

规元头寸，恒苦短绌，独郑处则反是，托沪收进之期票押汇等款，为数至巨，正可抵补津属

亏短之沪款头寸……；又本埠（郑州）棉花交易，约分两个时期，春季由一月至五月，秋后

十月至十二月，每年在第一时期内，郑处能揽做二三百万之生意，而是时津属之石、保、邢

等处，现款来源极为旺盛，得水收进以供郑用，郑处以之经营，复可得优厚之利益。”②这

里的情形与前述的间接汇兑不完全相同，但也一种多角的资金流动关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

及其下属各支行处，利用这种三地间的资金流动循环，使得资金短缺得到弥补，而一时的盈

余资金又能得到有效利用，资金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 

三、贸易结算、融资与投资 

以与贸易相关的资金流动为主 
 
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和天津与腹地的贸易密切相关，可以说，其主要内容便是涉

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不

过有两个方面可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津以及腹地的金融季节（见表 2）。所为金融季节，

是指金融市场资金的供求呈现季节性变化。导致金融季节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不发达，对

金融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农业，因此，当农产品大量上市时，对货币需求量大，金融出

现紧急；反之，金融松弛。而商业结账之期，如端午、中秋、年底的大结账期，月底望日的

小结账期，都会出现金融紧急。天津的金融季节变化大致如下：一年之中，银根当以秋冬之

交最为吃紧，因此时华北农产物品如棉花、小麦、高粱、芝麻、花生、桃核仁、杏仁等，先

后登场，或由客商运津求售，或由津市商人赴内地收买，需用洋款极巨。2 月间正值阴历年

关，因年关结账，金融也很紧急。3 月至 5 月白河及其支流都已解冻，蒙古、绥远一带的皮

毛土货，多运津求售，同时一年之中进口货物也以此时为最多，故银根虽不像秋冬两季紧迫，

但较夏季还是要紧迫很多。6 至 8 月，时当夏令，商业停滞，银根宽松。入 9 月间，秋节结

账，粮食、棉花行将登场，银根转趋坚挺，直至秋冬季节达于最紧。而北方各地与天津的金

融季节大致相同：最紧时期为由每年之十月至翌年之二月，中尤以十一月最为坚俏，自三月

以至五月，金融常时趋于缓和，六月至九月间金融最为疲软，而以八月为全年最松软时期，

入九月则转趋紧迫。实际上天津的金融季节缘起于北方各地农产品贸易的季节性对资金的季

节性需要，这既反映了天津与腹地间密切的金融联系，也应证了资金流动是因贸易而起。 
 

表 2  北方各地的金融季节 
   月份 
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天津 紧 紧 松 趋紧 稍紧 松 松 最松 趋紧 紧 最紧 紧 
北平 甚紧 紧/松 松 松 趋紧 微紧 微松 紧 紧 紧 紧 甚紧 
青岛 最紧 松/紧 紧 稍紧 稍松 松 最松 最松 松 稍紧 紧 最紧 

                                                        
① 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 年 7 月 11 日。 
②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10



开封 最紧 紧 趋松 松 松 松 最松 松 趋紧 紧 紧 最紧 
石家庄 极紧 紧 转松 极松 转紧 松 渐紧 紧 极紧 极紧 和缓 转紧 
青州 甚紧 松 松 松 略紧 紧 松 松 转紧 紧 甚紧 甚紧 
济南 趋松 松 最松 最松 最松 最松 松 渐紧 紧 紧 最紧 最紧 
唐山 最紧 趋松 松 极松 转紧 紧 转松 紧 甚紧 扔紧 紧 甚紧 
归绥 尚紧 转松 平稳 极松 极松 趋紧 略紧 转松 趋紧 甚紧 极紧 仍紧 

资料来源：《中行月刊》8 卷、9 卷各期，1934 年；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19

卷 42 号，1935 年 10 月 29 日。 

 
第二，天津是北方广大地区资金流动的中心。北方各地对外汇款均以天津为主要汇兑之

地，张家口“其汇出汇款，以天津为最多，北京次之，其他各埠又次之。①包头“与津、京、

太原、张家口等地的往来汇兑关系，殊为密切。有联号关系的钱庄，经营汇兑自然得心应手；

没有联号关系的小钱庄亦可委托代办，从中分享利润。1935 年包头全市汇兑总额为 3000 万

元，汇出汇入均以天津为最巨。汇入总额 2258 万元，其中天津一地占 51%，汇出总额 958
万元，其中天津一埠占 62%。”②在绥远，“上年（1934）汇入款项共一千万元以外，平津方

面占多数，山西与西路次之。汇出款项约在七八百万元，平津占多数，西路与山西等次之，

大抵绥远商号直接通汇地点，范围狭窄，沪汉方面，仅中交行之零星数目而已。”③河北邯

郸，30 年代有钱庄 5 家，其中裕丰恒、元生恒都专营天津汇兑，可见与天津的汇兑在当地

的重要性。④石家庄，“汇兑以对天津者居多。”⑤山西省对省外汇款以对天津为主，1935 年

钱庄的汇兑总额，汇出为 2758 万余元，其中汇往天津为 1460 余万元，超过总额的一半，汇

入总额为 2712 万余元，其中由天津汇入为 1347 万余元，也占一半左右。⑥在甘肃兰州，“省

外以天津一埠汇兑为最繁盛，盖甘省货物大率由黄河下运，直走包头绥远转运京绥路以至天

津等处。其次为陕西上海等处。……昔日省外汇兑皆操于一二钱庄之手，故得任意操纵抬高

汇水，闻最高时千元有高至百元者，自中央银行分行设兰州后，该行天津上海等处，皆有分

行，故汇水已日趋平稳矣。”⑦山东、河南两省许多地方，与青岛、上海、汉口等口岸联系

更为密切，与天津的金融联系要少一些，但天津仍不失为重要之地。 
现洋的运送也是以天津为中心，“不独平津两地时须互运现洋往来以济市面，即华北各

地，东至北宁路至唐山、秦皇岛，西北至平绥路之归绥、包头，南至平汉路之郑州等处，

或为实业工厂所在，或为内地土货所集，所须现洋向须由津运往接济。”⑧以西北方向为例，

在绥远，“当地现银以平津山西为来源”，而归绥又成为绥西广大地区现洋的重要来源地。
⑨张家口是西北重要贸易中心，又是内地与蒙库商务枢纽，“市面所需现金，多自京津运往，

与京津商业金融关系至为密切。”⑩北方其它各地，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现洋部分来自

于上海、汉口，而天津仍是一个重要来源，如济南本地，现洋向来缺乏，其来源一是直接

从上海调款，同时也从天津调取，1922 年八九月间，交通银行、边业银行因“土货发动，

交易繁多”，而济南市面现金缺乏，分别往济南调运现洋，共 18 万元；山东工商银行因济

                                                        
①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 卷 18 号，1927 年 5 月 17 日。 
② 包头市人民银行：《包头金融志》（上篇），《包头史料荟要》第 12 辑，1984 年，第 165-166 页。 
③ 范椿年：《绥远经济调查》，《中央银行月报》4 卷 3 号，1935 年 3 月。 
④ 王刚、王昌兰：《近代邯郸商业概况》，《邯郸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1986 年，第 46-47 页。 
⑤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181 号，1926 年 9 月 25 日。 
⑥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 57-59（辛）页。 
⑦ 李亦人：《甘肃兰州金融概况》，《钱业月报》14 卷 6 号， 
⑧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第 666 页。 
⑨ 范椿年：《绥远经济调查》，《中央银行月报》4 卷 3 号，1935 年 3 月。 
⑩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 1232-1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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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大宗汇款需要交付，而现款不足，从天津调运现洋 4 万元。①在河北、山西，现洋主

要来自于天津。 
天津是北方的区域资金流动中心，与天津作为北方的区域贸易中心是相吻合的，也就是

说，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主要是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在这样的资金

流动过程中，我们看到当腹地需用紧急时，天津的资金流向腹地，从而引致天津的金融紧急；

反之，当腹地需用趋缓，且须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时，资金又流向天津，天津的金融季

节也趋于缓和，由此产生了天津对广大腹地在资金流动上的聚集和分散效应。而与贸易相关

的金融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天津金融业规模的扩大、资力的聚集，进而使得天津与腹地资金

流动的内容必然要超出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范围。 
 
为腹地提供融资与投资 
 
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除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外，还有因融资与投资所引起的

资金流动。这种资金流动，与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一样，应该是双向的，既有天津流向

腹地，也有腹地流向天津的，天津是工商、金融业聚集的中心，对腹地的投资者来说，有很

大的吸引力，因此，许多工厂、商号、银号、银行，其投资者来源于腹地，形成了因投资关

系腹地向天津的资金流动。不过，天津与腹地因融资和投资所引起的资金流动，其主导的方

向是天津向腹地的流动。由于天津与腹地的商业贸易关系，与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相伴

随的是，天津的银号、银行向腹地的商业性融资，从而弥补了腹地在商业贸易中资金的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腹地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和发展，天津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有了对腹地工矿

业的融资和投资，体现了天津对腹地经济发展的支持。 
首先，天津金融业向腹地商号的融资。这种融资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腹地商号来津

购货，如遇资金不足，可向天津银号借贷，如 1921 年以后，高阳的商号来天津购买棉纱便

向银号获得借款；还有押汇和购买外埠期票等形式，押汇是银行把汇兑和放款结合在一起的

一种业务，各银行在内地办理押汇业务体现了银行对内地商号的融资，而购买外埠期票其所

包含的融资关系，既有当地银钱业与商号之间，有时还包含着天津的银行号向腹地商号融资

的内容。30 年代初，由于时局不靖，沿海商号到内地购货多出立期票，以致内地银钱号无

力承担，进而影响到内地物产的销售。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银行命令内地分支行处尽量多做

期票贴现及买进期票，1932 至 1934 年贴现及买进期票余额达 3000 至 3600 多万元，全年累

计数达三四亿元以上，1935 年余额达 4500 万元。②中国银行内地的分支行处购买如此大量

的期票，仅靠自身是不够的，在资金上他们要依赖沿海的总行或重要分行，天津分行便成了

腹地各分支行处资金的重要来源。天津金融业还间接地向腹地商号融资。清末以来，天津商

业交易中有一种惯例，一些商号，主要是斗店、货栈、批发商号等给与其发生贸易往来的商

号提供周转资金。天津的粮食交易中，外地客商运粮来津，由西集、北集各斗店买卖，“外

客卖粮各店先行垫付，然后再向买客收敛，辘轳周转，每店垫付每店，至少须十万余两”。③

货栈亦有为客商垫款的，“货栈以堆存货物收取栈租为主，并代客办理报关完税保险及起

卸货物等事，如遇外客需款，亦可垫借。”④津埠的批发商行也为商号垫款，如棉纱号庄，

“棉纱批发商号的销货，无论是期货还是现货，都只有少量是现销，多数是赊销。尤其是

外帮老客几乎都是赊销，有三种办法：（1）事先讲好付款期限，或给远期庄票；（2）每笔

生意成交时不付款，到月底统一结清；（3）约定三节结账，随时有卖货也有收款，滚着走，

                                                        
① 天津商会档案：开禁现洋出境各商请领护区，天津市档案馆，全宗号 128-3-6-5335。 
②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第 277 页。 
③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 1982 页。 
④ 天津中国银行：《天津商业调查概略》，《银行周报》14 卷 26 号，193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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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节下结算一次，可能结清也可能甩个尾数。”①斗店、货栈、棉纱批发商号都承担了一部

分资金融通的功能。但是，这些商号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如经营粮食买卖的斗店自身

资本有限，而棉纱批发庄号的自有资本仅占整个营运资本的百分之二三十，资金缺口很大，

他们需要取得外部资金，以维持自身经营的运转。因此他们需要借入资金，其借入资金的主

要来源是银号、银行，如斗店要向银号借贷以资周转，一旦银号不能及时提供资金周转，粮

食交易便马上产生困难，②货栈、批发商行则从银号和银行获得资金。因此，从表面看，这

些商号向客商的借贷是他们之间的商业信用，实际上，在他们背后是天津金融业对腹地客商

的间接融资。 
其次，对腹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天津金融业与腹地金融机构之间，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中

已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当资力弱小的腹地金融机构资金不敷运用，或遇紧急情况时，常能得

到天津金融业的支持，如在郑州，各家银号“除资金护本存款以外，不敷者均向京津沪汉各

大埠调用。”③这种支持，一种情况是通过同一银行分支机构之间资金的调剂而实现的。中

国银行天津分行是区域管辖行，腹地大多数分支行处归其管辖，这些分支行处若遇资金不足

或紧急情况时，多从津行调用资金。即使那些不属于津行管辖的分支行处如济南分行，也常

得到津行的支持。1928 年 2 月，中国银行由津行向鲁行运现 30 万元，以备鲁行之用。4 月，

鲁行遭遇挤兑，请求津行支援，由津运济现洋 10 万元，另由往来帐汇用 20 万元，津行如数

满足所请，鲁行挤兑渐趋缓和，但每日仍兑出现洋在 5 万元之数，鲁行为应付紧张局势，请

求津行再给予一二十万元的支持。由于津行的接济，鲁行得以平息这次挤兑风潮。④

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金融机构间形成的借贷关系，这种借贷关系，有的是应借贷方的请

求而出借的，如 1927 年 9 月底，太原市场银根骤紧，当地钱业请求山西省银行及中国银行

给予各银号放款，以平抑利率。中国银行先后于 30 日和 10 月 3 日，出借 6000 元和 3 万元。
⑤1932 年 2 月，山西省银行以军需公债 134 万元，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押借 20 万元，⑥1934
年 12 月，因山西省购办铁路材料，由太原亨记银号出面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以军需公债 100
万元押借 50 万元。⑦有的则以相互之间建立的业务关系为基础，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与腹

地的多家钱庄、银行订立了外埠同业往来，互相代理收付，如河北易县的永德银号、辛集镇

的东龙盛银号，津行往往给予这些银号以一定的透支额，1930 年 7 月，津行给予辛集镇东

盛隆银号透支 5000 元，⑧这既有利于中国银行开展业务，也是对腹地金融机构的支持。 
再次，天津银行对腹地的放款与投资。民国以来，天津腹地兴办了越来越多的新式工矿

企业，这些企业对资金需求量大，本地金融机构难以满足，于是便从上海、天津、汉口等大

都市获得资金，其中以从天津银行获得的资金占多数。这就形成了天津与腹地间以放款和投

资为内容的资金流动。天津的银行向腹地的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放款和投资，对于这些银行

来说，既可以扩大资金运用的空间范围，也可以达到金融家们所提出的支持内地工矿企业发

展的目的。 
天津腹地的工矿企业以棉纺织业、煤矿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天津银行对腹地企业的放

款以这些行业为主，表 3 所列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在天津腹地放款情况印证了这一点。各银

行的放款多为原料和产品押款，棉纺织业以所购棉花或所产棉纱作为押品，如 1930 年 1 月，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郑州豫丰纱厂订立透支 50 万元，1931 年 3 月，增加临时透支 30 万元，

                                                        
① 丁世洵：《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南开学报》1981 年第 5 期。 
②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 1982 页。 
③ 《郑州金融机关》，《中央银行月报》2 卷 11 号，1933 年 11 月。 
④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17-119 页。 
⑤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42-243 页。 
⑥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37 页。 
⑦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38 页。 
⑧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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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陕棉八折作押。①1931 年 3 月，津行与华新卫厂订立花纱透支 100 万元，②1931 年 6 月，

津行与榆次晋华纱厂订立透支 100 万元，1934 年 11 月增至 240 万元。③1931 年 6 月，津行

与太原晋生织染厂订立纱布抵押透支 30 万元。④1933 年 5 月，津行与河南武陟巨兴纺纱公

司订做押透 30 万元。⑤煤矿则以所出煤作押品，如 1933 年，井陉煤矿以煤作押向中国银行

商作押款 16 万元。⑥1934 年 6 月，中福公司以焦作道口存煤作押，向河南农工银行、中国

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 50 万元。⑦另一种是厂基押款，如 1931 年 3 月，

津行与华新卫厂订立厂基押款 30 万元，5 月，改为 45 万元。⑧同时也不完全排除信用放款，

1930 年，津行与石家庄大兴纱厂订立抵押透支 50 万元同时，还订立了往来透支 5 万元，⑨显

然信用放款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银行作信用放款时，往往只限于殷实可靠的企业，中国

银行给予大兴纱厂往来透支是以该厂经营状况良好、信用度高为基础的。 
 

表 3   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对腹地放款的企业 
 

 中国银行 金城银行 

棉纺

织业 

郑州豫丰纱厂、榆次晋华纱

厂、太原晋生织染厂、华新纺

织公司（卫）、石家庄大兴纱

厂、河南武陟巨兴纺纱公司 

宝丰纱厂、华新纺织公司

（唐）、华新纺织公司（卫）、

华新纺织公司（青）、山东鲁

丰纺织公司、 
面粉

业 
 河南民安面粉公司 

煤矿

业 

华北煤业公司、山西煤业公

司、保晋公司、井陉矿务局、

大同煤业公司、中福公司、六

河沟煤矿、开滦矿务局 

六河沟煤矿公司、龙烟煤矿公

司、贾汪煤矿公司、正丰煤矿

公司、建昌煤矿公司、中兴煤

矿公司、北票煤矿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 157-159、370 页；林士清、刘

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01-368 页。 

 
各银行对腹地企业还有一定数量的投资，投资的形式有直接出资开办企业、购买企业证

券、向企业加入股份或收购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企业的财产。直接出资开办企业以在内地开办

打包厂最为典型，往往是银行与内地绅商共同出资开办，1934 年 5 月，西安打包厂创立，

股本 50 万元，其中中国银行 20 万元、金城银行 12 万元；⑩1934 年 5 月，彰德打包厂创立，

股本 15 万元，其中金城银行 3 万元，中国银行 9.5 万元；111935 年 4 月，灵宝打包厂创办，

股本 15 万元，其中金城银行 4 万元，中国银行 8 万元。12认购企业债券，如金城银行便购

买了山东中兴煤矿、河北六河沟煤矿、安徽打通煤矿、河南中原煤矿、山西正丰煤矿等企业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17、319 页。 
②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46 页。 
③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49、351 页。 
④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52 页。 
⑤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56 页。 
⑥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65 页。 
⑦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67 页。 
⑧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46、347 页。 
⑨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53 页。 
⑩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38 页。 
11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42 页。 
12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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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券，金城银行还购买了六河沟煤矿、中原煤矿等企业的股票。①对经营严重亏损企业的

收购，以中国银行对河南豫丰纱厂的收购最为典型，到 1936 年，豫丰累计亏损 360 万元，

1937 年 5 月，豫丰旧股 420 万元，按票面 5 折，全数由中行收购。②

此外，30 年代初，各银行鉴于农村金融枯竭，把资金投放于农村，也引致天津向腹地

的资金流动，尽管数额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了天津金融业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以上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分析，证实了天津在近代北方区域

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各地以与天津的资金流动所占比例最大，而且腹地相互之间的资金

流动也要借助于天津；从资金流动的内容看，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乃是天津

与腹地资金流动的主要部分，其中由于贸易的季节性而来的金融的季节性，即以天津为中心

的资金的聚集和分散，正是天津成为北方区域的资金流动、聚集和分配中心的一个典型体现。

天津与腹地的资金流动还有着天津对腹地的融资和投资的内容，有些与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

流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则是单纯的融资和投资关系，体现了天津对腹地经济发展的

资金支持。当然，对近代天津的北方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不宜评价过高，毕竟近代中国金融业、

金融市场的发展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使得天津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资金聚集和辐射效

应受到限制；而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主要是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而融资和投资性质

的资金流动则极其有限，正是低层次的一个典型体现，从深层次上说，乃是因天津与腹地经

济发展的不足，使得整个区域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限制。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73-174、376-379
页。 
②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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